
 

「2012 年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」童軍代表隊集訓計劃（一） 
 

    本署將於本年 7 月舉辦上述野外定向集訓計劃。目的是透過團隊集訓形式以加強參

加者之體能及定向技術，從而選拔優秀之定向運動員代表本會參加 2012 年在中國江蘇省

無錫市舉行之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。訓練為期 9 個月，內容包括體能、技術訓練日及訓

練營，集訓隊教練亦會向隊員提供賽前及賽後之專業指導，詳情如下：  
 

（一）日    期：  
 

日   期 星期 時  間 地    點 

2011年7月6日至

2012年3月28日 

逢星期三 

（公眾假期除外） 
1900－2115 

香港童軍中心及 

九龍公園 

*不定期訓練將於週末或公眾假期舉行（實際日期及地點容後通知） 

 

（二）參加資格： 1. 13歲或以上之童軍、深資童軍或樂行童軍支部成員；及 

2. 完成最少3次野外定向個人賽事；或 

3. 經本會助理或野外定向教練員推薦。 
 

（三）費    用： 全免，惟不定期訓練（如：技術訓練日或訓練營）之活動費用則由參

加者自行負責。 
 

（四）報名辦法： 填妥「隊員申請表」【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，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

頁http://www.scout.org.hk下載】，未滿18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

書（PT/46），於截止日期前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副本，親身或寄交九龍

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9樓青少年活動署。 
 

（五）報名日期： 由即日起至本年11月14日（星期一）期間接受報名。 
 

（六）其    他： 1. 接納與否及第1堂集訓日期，均以書面或電郵通知。 

2. 如參加者出席率達60%或以上，可獲頒發證書。 

3. 集訓隊教練將按個別隊員的情況及需要，為其制訂個人集訓計

劃，並定時檢視成效。如隊員未能履行教練為其安排之集訓計劃，

本會有權終止其參加資格。 

4. 表現優異者，將獲本會推薦參與由香港野外定向總會安排之訓練。 

5. 所有報名將由集訓隊教練審核及甄選。申請人若於遞交表格後 2

星期仍未收到通知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活動幹事許明麗小姐（電

話：2957 6413）聯絡。 

 

            青少年活動總監  吳亞明 

             （陳俊輝代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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